嘉義縣道路交通安全會報設置要點
1、 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執行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及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會報設置要點第十一點規定，特設置嘉義縣道路交通安全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2、 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研議、協調、督導、審核執行嘉義縣(以下簡稱本縣)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及計畫。
(二)執行中央道路交通安全會報決議有關本會報應辦理之道路交通安全事

  項及其他安全重要措施。
(三)研議、協辦及督導加強下列各項措施：
1. 組織功能與管考作業事項。
2. 規劃改善道路交通工程與設施事項。
3. 紓解都市地區停車需求，加強停車管理。
4. 公路監理與運輸管理事項。
5. 規劃交通整理、交通管制措施與取締用路人車違規等交通執法事項。
6. 交通安全教育事項。
7. 交通安全宣導事項。
8. 肇事防制事項。

3、 本會報編組如下：

(一)本會報設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副縣長及秘
書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建設處處長兼任，下設秘書小組，
並得由本府建設處聘僱人員若干人，協助辦理會報聯繫及文書作業工
作。
     (二)本會報業務由本府建設處主辦。

(三)本會報設置綜合管考、執法、工程、監理、教育、宣導六個工作小組，
各工作小組成員如下：
1. 綜合管考小組：本府建設處(秘書組)、本府綜合規劃處。
2. 工程小組：本府建設處、本府經濟發展處、本縣文化觀光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3. 執法小組：本縣警察局。

4. 監理小組：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5. 教育小組：本府教育處、本縣社會局。    
6. 宣導小組：本府新聞行銷處、本府民政處、本府農業處、本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本縣警察局、本縣衛生局、本縣社會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四)本會報應聘請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民間團體、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
為會報顧問，其任期為五年。
4、 本會報每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出列席人員如下：
(一)每次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為主持。
(二)參加會議人員，除前點各款人員出席外，並視業務需要，得邀請轄區
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公(民)營運輸、工程、環保、衛生、工(公)會及
其他有關單位派員列席。
(三)本會報得邀請交通部，內政部警政署及有關單位派員列席指導。
前點第四款之會報顧問出席會議時，得支給出席費。
5、 本會報有關監理、教育、宣導、道路交通工程、交通執法及督導等所需經費，由有關機關(單位)編列預算支付。
6、 本會報各項會議決議案， 除送有關機關(單位)採納執行外 ，並得由本府綜合規劃處列管。
